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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这是当前各级人民法院广大法官追求的最佳结案方式

。为此，各级法院除了反复要求外，还列入岗位目标和评先

条件进行考核，推动案件调解率不断提高。这本来是件好事

，但据笔者采访发现，由于有些法官认识偏差，把调解结案

等同于案结事了，好事背后出现了一些不好的结果。突出表

现在一是出现调解案件执行难。据笔者在苏北一个中级法院

调查，调解案件自动履行率不到40%，大部分案件要进入申

请执行程序，使执行难压力进一步加大；二是带来社会诚信

度和司法权威的下降。在法院主持下当事人签订的协议，义

务人不能自动履行，而且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对当事人、对

社会都会产生不讲诚信不吃亏的影响，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

也会受到怀疑和抱怨；三是带来权利人严重不满。在调解案

件中往往权利人都会作出一些权利让步，如果还不能及时得

到兑现，权利人就会产生严重不满意。有的甚至投诉受诉法

院或承办法官。低质量的调解结案带来的社会效果，往往比

高质量的判决结案还要差的很多。 剖析以上问题产生的原因

，归根是调解结案的质量不高和没有及时做好调解案件兑现

工作。有些法官对调解结案认识片差，片面认为只要调解结

案，就是案结事了。把调解结案作为最终奋斗目标。甚至出

现为调解结案，不惜采用哄、骗、压等手段，至于调解后是

否能自动履行则考虑不多。有些领导在要求时，也只强调调

解率，忽视调解自动履行率。加上在质量效率指标考核时，



只考核调解率，不考核调解后自动履行率，导向上出现偏差

，造成一些法官不注重调解质量的提高，也不注重抓好调解

结案后及时兑现工作。具体表现在有的调解前后诉讼保全措

施不到位，致使审执脱节，使本来能够通过保全迫使自动履

行丧失机会；有的调解协议中对是否自动履行没有任何约束

措施，能否自动履行后果一个样，让不讲诚信当事人有机可

趁；有的怠于做好当庭履行说服工作，把兑现工作留给执行

员去做。 提高调解质量和抓好调解结案后兑现工作，确保绝

大多数调解案件案结事了，既是司法为民的需要，更是构建

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提高调解质量和抓好调解结案后兑现

工作，笔者建议不妨从五个方面入手。第一，切实帮助广大

法官转变思想认识。调解结案不等于案结事了，只有调解结

案后自动履行了，才算案结事了，才能真正促进社会和谐。

调解结案不是审判追求的最终目标，案结事了、化干戈为玉

帛，才是法院审判追求的最佳社会效果。第二，诉讼调解阶

段，要积极动员权利人一方提供义务人一方财产线索，及时

做好诉前或诉中财产保全，为促使案件调解结案和调解后自

动履行奠定基础。第三，附加条件调解。在制作调解协议时

，明示如不能按协议自动履行，要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加

大对不讲诚信一方当事人的制裁力度。第四，可以尝试把一

些案件说情人、义务人亲朋动员为调解担保人，帮助督促义

务人按协议自动履行，为调解后自动履行加上“保险”。 第

五，改变质量效率指标考核办法。既考核案件审判调解率，

也同时考核调解结案后自动履行率，推动广大法官高度重视

并努力提高案件调解质量和抓好调解结案后兑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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